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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執委會決議通過義大利補助數位電視接收設備，此項決議依循歐洲共同體

國家資助規範（EC Treaty state aid rules）的原則。執委會的調查結果認為，義
大利此項價值四千萬歐元的減稅方案符合科技中立的原則，且對於數位電視之

轉型及歐體相容性而言，都是符合比例原則的作法；故只要不違背歐洲共同體

國家資助規範(EC Treaty state aid rules)，執委會對各國補助數位訊號轉換方案採

取支持態度。 
 
義大利政府於 2006 年 12月公告，凡消費者於 2007 年同時購買電視機與數位機

上盒，將可減免稅收，減免金額相當於購買這些設備的八折優惠，此一方案總

預算規模達四千萬歐元。 
 
這項補助方案彰顯出各種技術的平等中立，因為受補助的媒介不限於無線電

視、有線電視頻道或者衛星電視；而這些數位接收設備如果還有互動功能，則

所使用之應用程式介面（APIs），必須採取開放標準(open standards)。 
 
執委會認為，此項補助非直接性地提供優勢給數位廣電業者，讓他們得以較低

的成本快速地建構並推展其數位廣電的發展，故此項補助方案可符合國家資助

規範所推崇的：透明性(transparency) 、必要性(necessity)、 比例原則

(proportionality) 及科技中立(technological neutrality) 等目標價值。 
 
事實上，2005年11月，德國政府輔助柏林-布蘭登地區業者推展DTT一案被控違
法，且引發當地CATV業者反彈，然而經過調查，執委會認為，倘若完全依賴

市場力量，則無線電視的數位轉換時程將會拖延，倘若有公共力量的介入，例

如以管制、對消費者的補助、公關宣導活動、或者其他方面的補助，則能帶來

助益，抵抗市場失靈的現象；而會員國的義務則是需證明政府的經費援助是最

適當的政策工具，不會扭曲市場競爭，因此認可德國政府對地面波數位廣播訊

號轉換進行補助。 
 
為歐盟認定之合法的公共補助條例如下： 
 
1. 政府補助建置傳輸網路之地區，需被認定為電視普及度不足者。 
2. 政府得補助公共廣電媒體訊號傳輸費用之支出，以確保訊號可處達所有民
眾。 
3. 在科技中立的前題下，政府得補助民眾購買數位頭端轉換器（如機上盒），

並鼓勵補助採開放系統的互動軟硬體系統。 



 4. 政府補助業者僅限類比訊號時期執照未到期者，受補助者需承諾未來有傳輸

數位訊號之能力。 
 
 
2007 年 7月，義大利通訊傳播主管簽署了一份行政命令，由政府補助 RAI三千
三百萬歐元進行數位無線電視的推展，歐盟國家對於數位電視轉換的補助政

策，是否能為台灣的數位電視推展帶來啟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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